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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

借調，特依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六點

規定，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借調係指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公立研究機構、公民

營事業機構、財團或社團法人，因業務特殊需要，商借專任教師，

以全職至該機關（構）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者。 

前項借調至民營事業機構，限以本校教師之研究成果所衍生之公

司、企業並對本校有具體回饋者；借調至財團或社團法人，限其設置

章則經政府核准有案，並有助於本校整體發展且與本校有密切合作關

係者。 

三、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之專任教師得借調出任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

公立研究機構、公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或社團法人等之專任職務。

但情形特殊（例如策略聯盟學校之借調），經校長同意者，不受服務

滿三年之限制。 

四、借調教師所借調之職務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借調擔任機關

組織法所規定職務者，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本校教師不得借調擔任政黨專任職務。 

五、教師借調期間，每次以四年為限；其借調所擔任者係有任期職務，

且任期超過四年者，借調期間依該職務之任期辦理。第一次借調期

間未滿四年者，申請延長借調期間仍以合計四年為限。但教師借調

公私立大學校院任職，須兼任該校一級主管以上職務，並以一次為

限。 



依前項規定辦理借調者，借調期滿得再行借調。但除借調公私立

大學校院外，借調總年數不得超過八年。 

教師借調擔任有任期之公職，如其任期超過四年者，其借調期間

依其任期辦理，並以借調一次為限。 

六、同意借調教師之員額，以各科（中心）專任教師總人數百分之十為

限，但未滿一人者，以一人計；同一機關、學校、團體同時向本校

借調教師人數，以二人為限。 

各科（中心）教師休假、進修、講學、研究及借調應排定優先順

序，並應符合各該相關法規所定百分比之限制，其總員額以佔各科（中

心）教師員額百分之二十五為限，但未滿一人者，以一人計。 

前項所稱總員額係指各科（中心）現職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之總

人數。 

七、教師借調應由各科（中心）提出書面評估報告，其內容包括： 

（一）所遺職務、課務之安排。 

（二）導師職務替代人選。 

（三）各科（中心）研究、評鑑等學術能量之影響。 

前項評估報告應併同借調案，經各科（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科（中心）教評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

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同意後，始得辦理。 

八、教師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 

教師借調期間，若每學期返校義務講授一門以上課程，且不支鐘

點費及交通費者，其資深優良教師任教年資視為不中斷。 

教師借調年資，於辦理教授休假、升等、年資加薪、退休、撫卹、

資遣時，得否採計，各依相關規定辦理。 

教師借調期間，應遵守本校教師倫理規範。 

九、本校借入教師，除係擔任新成立之科籌備主管、教學或行政主管，

由校長遴聘並提請校教評會通過後借入外，其餘均須經科（中心）

教評會、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同意後借入。 

借入本校之教師，若須返校義務教學，從其該校之規定。 

十、借入教師服務期間每次以四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至多以八年為



限。 

十一、教師借調至營利事業或公民營事業機構任職者，應於營利事業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選任同意之日起三個月內，與本校完成簽訂產學

合作及依「本校專任教師兼職或借調公民營事業機構任職收取學

術回饋金辦法」之規定辦理，並溯自借調生效之日；屆期未完成

簽訂產學合作及學術回饋機制契約，該借調同意函自三個月期間

屆滿之次日起不生效力。 

依前項辦法借調者，其借調人數計算在本要點第六點借調員

額內。 

各科（中心）對借調程序、借調期間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

其規定。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